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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社會工作師檢覈疑義。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年 三月 二十七日 
考選部(87)選專字第０三二一六號函釋示

	

	查參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之特種考試三等考試 ( 前稱乙等考試 )及格，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僅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爰此，倘非社會工作師檢覈辦法第三條規定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雖經特種考試社會工作人員乙等考試及格，並不等同於具有該項規定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資格，核與社會工作師檢覈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三條規定申請檢覈資格要件不符，無法 應社會工作師檢覈。

	 

	 
	 



